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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入选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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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下发《关于公布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

地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12]47号），我校获批成为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成为全

国58所首批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之一。这是我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

工程”卓越人才计划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由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全国高等学校实施的关于高

等法学教育的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其主要任务是分类培养卓越法律人才，创新卓越法律人才

培养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推动法学师资队伍建设。

总体目标是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建立健全

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

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教务处、政法学院供稿） 

     

 


